
闽卫中医函〔2023〕2511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中医药管理局
关于开展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中西医
协同诊疗模式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委直属各医疗单

位，福建医科大学、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

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 号）、《基层中医药服务能

力提升工程“十四五”行动计划》（国中医药医政发〔2022〕3

号）、《中西医协同“旗舰”医院建设试点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国中

医药综结合发〔2023〕4 号）等文件中关于创新中西医结合医疗

模式、完善中医药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的要求，在总结提炼厦门大

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展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中西医协同诊疗（以下

简称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）经验基础上，经研究，现就开展糖尿

病“三师共管”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试点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是医疗卫生机构组

建以内分泌（糖尿病）专科医师、中医师、健康管理师为核心的

中西医协同团队，依托智能化、信息化平台，为辖区糖尿病患者

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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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全方位、全生命周期的中西医结合预防、诊治、管理服务模

式。

工作目标：2024 年-2025 年在全省建设一批糖尿病“三师共

管”试点建设单位，加强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中西医协同多学科

诊疗团队和人才队伍建设，推动中西医协同规范防治下沉服务基

层，促进基层糖尿病中医药诊疗率逐步提高，基层糖尿病防治水

平明显提升。

二、建设内容

（一）扩大“三师共管”试点范围。一段时间以来，我省在

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、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、厦

门市中医院、晋江市中医院等多家单位，探索开展了糖尿病“三

师共管”分级诊疗试点工作。近期将面向全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

机构，遴选一批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试点建设单位。

（二）建立“防治管”服务机制。试点建设单位以糖尿病“三

师共管”门诊服务为抓手，建立“三师围绕患者管，指标症状一

起看，提升基层上下联，线上线下不间断”的工作协同机制，针

对糖尿病前期、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和其他代谢疾病开展规范化、

中西医结合、连续服务，构建中医师参与共同诊疗、管理糖尿病

的多学科协同诊疗机制，逐步形成基层糖尿病中西医结合“防、

治、管”一体化服务机制。

（三）打造多学科诊疗团队。“三师共管”团队由 1 名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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泌糖尿病专科医师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卫生院可以是全科

医生）、1 名中医师（或兼通内分泌糖尿病和中医的医师）、1-2

名健康管理师（专科护士、公共卫生医师或经过培训的医技人员）

组成，按照《糖尿病三师共管诊疗模式应用指南》《糖尿病三师

共管临床手册》规范要求，根据患者病情阶段制定诊疗方案。加

大基层糖尿病专科人才培养力度，着力培养同时掌握内分泌（糖

尿病）和中医内科技能的“西学中”和“中学西”人才。开展糖

尿病防治管理相关指南培训，打造糖尿病中医优势病种，推广中

医药适宜技术。

（四）衔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。鼓励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参与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试点，支持基层医务人员尤其是家庭医

生加入“三师共管”团队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医联（共）

体牵头医院要指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卫生院加强家庭医生

签约服务平台建设，统筹区域医疗资源，指导做好糖尿病“三师

共管”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衔接，完善绩效考核激励机制。

（五）发挥医联体资源优势。各医联（共）体要调动专家资

源，引导符合条件的二、三级医院医师加入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

队伍，鼓励支持退休临床医师参与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服务。通

过业务培训、适宜技术推广、健康管理等指导完善工作机制，提

高服务质量。各地要通过线上线下、长短期结合等方式，加强辖

区专科（全科）医生培训，提升糖尿病的诊疗和管理规范化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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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建设智能化信息系统。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市依托

现有基层卫生相关信息系统开发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模块，也可

因地制宜探索开发应用智能信息系统。在开发应用信息系统过程

中，应加强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密。利用互联网+物联

网技术，开展动态血糖检测，开发运用 APP、小程序、社交软件

等互联网工具实现患者院外线上管理。逐步实现糖尿病诊疗和管

理信息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的互通共享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遴选推荐试点建设单位（2023 年 12 月）。各地市参照

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试点建设标准（附件 1），组织辖区内医疗卫

生机构开展申报，初步审核、遴选后报省卫健委。省属医疗卫生

单位直接向省卫健委申报。中西医协同“旗舰”医院、“旗舰”

科室、中医优势专科等项目单位应积极申报。各地各单位请于

2023 年 12 月 30 日前将试点建设单位申报表（附件 2）报送至省

卫健委中医处。

（二）培训试点建设单位（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3 月）。省

卫健委委托中华中医药学会基层糖尿病防治专家指导委员会作

为指导单位，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机构设立培训基地开展

“三师共管”糖尿病推广培训。

（三）指导推广验收阶段（2024 年 4 月至 2025 年 6 月）。试

点推广工作由省卫健委领导，试点建设单位在中华中医药学会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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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糖尿病防治专家指导委员会业务指导下，对照糖尿病“三师共

管”试点建设标准（附件1）开展工作；2025 年 1-6 月，由省卫

健委组织验收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建立完善绩效薪酬制度。各地各单位要完善优绩优酬

的激励机制，建立以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服务对象数量与构成、

服务质量、健康管理效果、居民满意度、医药费用控制、签约居

民基层就诊比例等为核心内容的考核评价机制，考核结果与绩效

分配挂钩。鼓励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根据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医师

参与管理或工作量等，予以绩效倾斜。

（二）完善“三医联动”保障机制。试点成效突出的单位可

在中西医协同“旗舰”医院、“旗舰”科室、重大疑难疾病中西

医临床协作、非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科室建设等项目遴选中予以

倾斜。各地各单位要主动协调医保部门，推动研究制定相关措施，

支持、鼓励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试点推广工作。根据福建省卫生

健康委员会等四部门印发的《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

发展的实施方案》（闽卫基层〔2022〕91 号），落实家庭医生签约

的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居民到医联体内上级医院住院，医保报销

不设二次起付标准的政策。

（三）强化监测考评和宣传引导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

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服务情况和中医药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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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率的效果监测和评价。及时总结宣传辖区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

的优势、特色和典型经验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省卫健委中医药管理处

联系人：陈晓芩，电话（兼传真）：0591-87859750

（二）中华中医药学会基层糖尿病防治专家指导委员会

联系人：张智海，电话：0592-2137973

（三）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

联系人：许中，电话：0592-2137277，传真：0592-2139571

附件：1.福建省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试

点建设标准

2.福建省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试

点建设单位申报表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中医药管理局

2023 年 11 月 2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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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福建省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试点建设标准（100分）

项目

内容
细则说明 分值 评分标准

硬件

设置

1.诊室要求

①有示范门诊、糖尿病适宜技术治疗室、健康管理室、中药房等。房间面积能满

足需求，形成相对独立的合理区域布局，鼓励一站式糖尿病门诊。

②诊室外悬挂“三师共管糖尿病示范门诊”牌匾（金字，深色背景，字体工整，

便于辨认），具体可结合医院门诊统一形象要求。

10分
场地每缺少 1项扣 2

分；无标识扣 1分。

2.基础设备

便携式血糖仪、糖化血红蛋白检测仪、血压计、身高体重计、腰臀围测量软尺。

①并发症筛查设备（3项以上）：128Hz音叉、10g尼龙单丝、血酮仪、眼底镜或

眼底照相机、神经传导速度检测、彩超或动脉硬化检测仪（PWV/ABI）、尿微量

白蛋白分析仪（以测定 ACR为宜）等。

②有条件可配置智能化设备：如内脏脂肪检测仪、人体成分分析仪、智能舌诊仪、

中医代谢病一体机等。

10分
设备配置不达标，1

项扣 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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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

内容
细则说明 分值 评分标准

3.中医适宜技术设备

包括：针灸器具（包括针灸针、电针仪、艾灸仪、耳穴、穴位注射、穴位埋

线工具等）、智能通络治疗仪、中药熏蒸设备、刮痧板、中药热奄包、足浴桶等

至少 5种以上；开展耳穴、针刺、定向透药、中药熏洗、代茶饮，中医食疗等中

医特色疗法和适宜技术 5项以上。

10分
少 1项扣 1分。

4.药物配置

按照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》、《国家医保药品目录》，结合临床需求，配备

糖尿病常用中、西药和中成药。

5分
根据临床反馈，缺 1

项扣 1分。

5.药房要求

中药房、制剂室、煎药室等能满足门诊需求；能提供协定方和院内制剂 3种以上。
5分

无饮片扣 1分；无代

煎扣 1分；院内制剂

少 1项扣 1分。

人员

配置

6.专科医师：中级及以上职称。

10分 少 1项扣 2.5分。
7.中医师：中级及以上职称。

8.健康管理师：由接受过系统培训的糖尿病专科培训的护士、营养师、医技人员

或公共卫生医师等担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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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

内容
细则说明 分值 评分标准

9.中西协同

鼓励“西学中”和“中学西”，培养掌握内分泌糖尿病专业技术和中医内科

专业技术的中西医兼通人才。

10.其他

如果基层医疗卫生中高级职称人员不足，初级职称人员培训合格后，经医院

批准可参与“三师共管”门诊。

管理

机制

11.组织管理

试点建设单位高度重视，成立“三师共管”建设工作小组，由副院长以上院

领导担任组长，定期召开工作会议，从奖金分配、场地、人员等多层面对示范门

诊给予支持，探索创新“三师共管”诊疗模式落地方式。

5分
查专题会议记录，无

会议纪要不得分。

12.三师诊疗

建立相对稳定的“三师共管”团队；每周开设“三师共管”门诊 2次以上，

诊疗人次呈增长趋势；年管理糖尿病患者 300人以上。

10分 少 1项扣 2.5分。

13.业务培训

每年派骨干参加由基层糖尿病防治专家指导委员会组织的专业培训 2人次以

上。

5分
查培训记录，少 1

人次扣 2.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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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

内容
细则说明 分值 评分标准

14.辐射带动

三级公立医院试点建设单位应当发挥辐射带动作用，每年在其医联体和社

区、乡镇等单位推广带动建立“三师共管”糖尿病门诊 3家以上。

6分 少 1项扣 2分。

15.定期总结

试点建设单位每季度向主管部门提交书面工作总结，汇报工作进展和成效。
4分

无汇报材料，每季度

扣 1分。

信息

技术

支持

16.医患服务平台

通过 APP等互联网工具实现患者院外线上管理，支持医疗团队和患者的点对

点线上沟通互动、线上血糖监测、饮食运动管理、低血糖反馈及智能预警、健康

教育知识推送等功能。

10分
无患者线上院外管

理，不得分。

17.临床路径和辅助诊疗系统

示范门诊应按照《中国Ⅱ型糖尿病防治指南》《国家基层糖尿病防治管理指

南》《国家糖尿病基层中医药防治管理指南》《糖尿病三师共管诊疗模式应用指

南》《糖尿病三师共管临床手册》等指南、规范中的内容与路径执行。

鼓励采用糖尿病临床辅助诊疗系统，将国家指南和临床路径融入医嘱系统

中，基于患者数据提供糖尿病中西医临床诊疗方案推荐、合理用药审查等，实现

“三师共管”服务标准化，促进基层糖尿病防治同质化和规范化。

10分

指南和临床路径 5

分；

临床辅助诊疗系统

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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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福建省糖尿病“三师共管”中西医协同
诊疗模式试点建设单位申报表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

申请单位

基本情况

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

地址

医院等级 法人代表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编制床位总数 职工总数

糖尿病“三师

共管”工作现

状、与《福建

省糖尿病“三

师共管”中西

医协同诊疗模

式试点建设标

准》主要差距

（不少于 400

字）

市级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意见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三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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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。


